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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文明办〔2011〕18号

关于开展“缤纷暑期·我的文明我做主”

全市大中小学生暑期“创文”
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区创建办、文明办、教育局、团委、关工委，市直学校团工委，佛山传媒集团：
为配合全市“创文”活动的深入开展，广泛发动和组织全市大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根据《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结合青少年实际，市创建办、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佛山传媒集团、市关工委决定，暑假期间在全市广泛开展“缤纷暑期·我的文明我做主”全市大中小学生暑期“创文”系列活动。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围绕建设“民富市强，幸福佛山”总目标，充分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力量。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暑期创建活动，引导学校、社区、各有关单位共同关注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为青少年学生办实事、办好事；鼓励青少年学生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在“创文”中受益，在“创文”中成长，在“创文”中收获快乐，提升文明素养、感受幸福，让学生真正成为“创文”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二、时间安排

2011年7月1日至9月23日。
三、活动机构
主办单位：市创建办、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关工委、佛山传媒集团
承办单位：各区创建办、文明办、教育局、团委、关工委、佛山日报社、广佛都市网
参与单位：各镇（街），全市各大中小学校，市区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主管单位
四、工作项目
（一）“缤纷暑期”全市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由团市委、佛山传媒集团主办，各区团委、市内各大学团委、市直学校团工委、佛山日报社承办，包括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特殊群体爱心关爱行动、大学生“创文”大走访活动、“佛山日报2011年度关爱大学生公益行动”等活动（详见附件1）。
（二）“缤纷暑期，文明最IN”全市中学生 “创文”活动
由市创建办、市教育局主办，广佛都市网承办，包括“创文”行动案例征集、“拍客”大赛(随手拍)、漫画大赛等活动（详见附件2）。
（三）“缤纷暑期，炫出文明”全市小学生 “创文”活动
由市创建办、市教育局主办，各区教育局承办，包括寄语“文明佛山”短语短句征集评选活动、征集“同创文明城市，共绘美好家园”作品活动（详见附件3）。
（四）“缤纷暑期，村居送关怀”全市社区（村）关爱学生活动

由市创建办、市关工委主办，各区创建办、各区关工委、各镇（街）承办，动员各居委会、村委会广泛开展文明课堂、 “大手牵小手，环保我先行”、“红色夏令营”等活动（详见附件4）。

五、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加强统筹。市、区教育部门要迅速将本《通知》转发至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并在各校园网公告；市、区团委要迅速将本《通知》转发至各级团委、团工委（包括本市各大学团委）。各区创建办要迅速将本《通知》转发至各镇（街）及居委会、村委会；各大中小学校要广泛宣传学生暑期活动方案，力求每一位学生都能知晓活动的开展，动员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各界组织的暑期活动。各项活动承办单位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精心组织开展活动。
（二）多方配合，相互支持。各区创建办要统一布置本区内的校外活动场所（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场所等），利用暑期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的公益性文体活动；要协调各镇街、社区充分发挥辖区内的文体活动场所的作用，为开展学生暑期活动提供支持。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区创建办宣传组要及时掌握本区开展的各类学生暑期活动，组织新闻单位开展宣传报道。各项活动承办方要主动与本级创建办宣传组联系，做好活动宣传工作。

（四）及时总结，上报资料。各区承办单位、各学校要将活动开展情况统一报市级对口部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各项活动附件。其中，社区（村）关爱学生活动开展情况由各区创建办总结后直接报市创建办）；市级牵头单位将本单位牵头开展的活动总体情况报市创建办。报送截止日期：9月23日，市创建办联系人：杨瑞山，电话：83360622、13690301869，邮箱：fswmb@21cn.net。
附件：
1、“缤纷暑期”全市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方案
2、“缤纷暑期，文明最IN”全市中学生 “创文”活动方案
3、“缤纷暑期，炫出文明”全市小学生 “创文”活动方案
4、“缤纷暑期，村居送关怀”全市社区（村）关爱学生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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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缤纷暑期”佛山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方案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团市委、佛山传媒集团

承办单位：各区团委、市直学校团工委，佛山日报社
二、参与对象

全市大学生及中职学校学生
三、活动时间

2011年7月1日至8月31日
四、活动内容
（一）佛山日报2011年度关爱大学生公益行动

活动要求：公益行动分为“调研佛山”与“金秋助学”两大部分，诚邀社会各界爱心力量与大学新生、在校生朋友参加。

活动一：调研佛山。招募佛山籍已在校大学生参与佛山城市文明建设等有关话题的调研。

活动二：金秋助学。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共同资助家境贫困大学生圆求学梦。（资助对象：2011年被二本及以上高校录取或高考分数达到二本线的，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临界低保标准的经济困难家庭，未享受各级民政慈善、妇联、团委等机构助学资助的2011年高考考生。）
（爱心热线：83808380；佛山日报官方微博：http://weibo.com/fsrb001）

 (二)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要求：按照省委、市委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有关要求，以扶贫开发为主题，组织开展扶贫开发“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一是以科技兴农为主题，重点发挥农业类和科技类院校大学生的知识技能优势，组织他们通过举办农业知识培训班、远程信息服务、现场技术指导等方式，传播推广现代农业实用技术，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农产品销售难等实际问题和困难。二是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为主题的扶贫服务，结合“健康直通车”等工作品牌，重点发挥医学院校和综合型大学医学专业大学生的作用，在农村基层开展疾病防治宣传和基本医疗卫生知识普及活动，为农民进行健康普查和常见病治疗。三是以文化宣传为主题，发挥“百灵鸟”艺术团等大学生文艺社团的作用，组织文艺演出队，精心编排一批基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基层生活实际的文艺节目到基层巡回演出。

（三）开展特殊群体关爱行动

活动要求：大学团组织要积极围绕和谐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积极响应团中央“朝阳行动” ——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及团省委开展“稻草人”——广东青年志愿者社区儿童守护计划的号召，按照我市推进“十分钟社区志愿服务圈”的要求，结合暑期“三下乡”工作平台，组织大中专学生对农村留守儿童、外来工子女以及社区低保（临界）家庭、残疾人、孤寡独居老人等弱势群体开展义教、义管、探访、慰问等关爱行动。
（四）开展大学生“创文”大走访活动

活动要求：组织成立“三下乡”创文大走访志愿服务队，结合市委创文宣传的主要内容，重点依托社区、图书馆、科学馆、体育活动中心等青少年活动场所，深入农村、社区、企业，积极开展文艺讲演、宣传入户、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创文宣讲和走访活动，广泛传播文明礼仪和创文知识，提升市民素质，为推进佛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青春力量。
五、活动说明

请我市高校团组织及中职团学校组织认真填报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申报表（见附件），在2011年7月15日前由各区汇总后将电子版和纸质版报团市委，同时，将开展活动的有关情况及时报团市委宣传部，优秀团队及集体将推荐参加省的有关总结表彰。

 团市委活动联系人：肖欣，联系电话：83352593（传真），电子邮箱：568976306@qq.com。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佛山市大学生暑期“创文”调研活动联系人：盘翊  联系电话：83360122，1367403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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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缤纷暑期，文明最IN”全市中学生
 “创文”活动方案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市创建办，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广佛都市网

二、活动内容
（一）“创文”行动案例征集
1、活动对象：全市中学生，包括初中生、高中生
2、征集要求

（1）中学生以个体或集体为单位，组织一次支持“创文”、参与“创文”的实际行动。
（2）将行动的开展情况撰写成活动案例（2000字以内），内容包括：活动名称、活动时间、参与活动人员、活动过程、活动成效、见证人姓名及联系方式（见证人要求是居委会、相关单位负责人等）。
（3）特别说明：案例不得抄袭，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并将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3、征集时间
从2011年7月1日起，来稿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31
日。
4、投稿须知
（1）一是登录广佛都市网“文明佛山”专题网站（http://wmfs.citygf.com），点击进入“创文论坛”专题栏目，按指引投稿。来稿必须在标题上加标签“中学生‘创文’行动案例征集”。同时把参赛ID号及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往论坛ID“文明佛山”上发送私人短信。
（2）二是将文章发送到以下邮箱wmfs@citygf.com。标题注明“中学生‘创文’行动案例征集”。来稿应写清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

（3）通过邮寄方式，把文章寄到如下地址：佛山市东平新城佛山新闻中心南门广佛都市网(邮编：528315)  新闻组收。

5、奖励办法

一等奖2个，各奖价值5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二等奖5个，各奖价值3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三等奖10个，各奖价值2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优胜奖50个，各奖价值1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以上除发现金或奖品外，还颁发获奖证书。

6、 评奖公布
评选结果将在广佛都市网、佛山日报、佛山市政府网、佛山市文明网等网站公布。获奖作品择优在以上网站媒体刊发。

（二）“拍客”大赛(随手拍)

1、参赛对象

全市在校中学生，包括初中生、高中生
2、作品要求

（1）作品主题要紧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文明社区”、“文明家庭”的主题。用手中的相机、手机随手拍，观察社区公共场所、发现社区美、身边美、文明人、文明事或发现创文前后的变化，也可以是揭露不文明现象。

（2）每位学生限投5幅(组)作品以内。
（3）每张作品后要围绕作品反映的内容附一篇500字以内的“创文”感言。

（4）每张(组)作品须附有作品名称、学生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

（5）特别说明：所有参赛作品必须真实，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并将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若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均由参赛者自行承担。每位参赛者作品投稿后即被视为已明确同意主办方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办公室拥有其作品的使用权，可以将该作品用于展览、展示、出版、广告、网站等方面，不再另付稿酬。

3、参赛时间

从2011年7月1日起，来稿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31日。
4、投稿须知

（1）一是登录广佛都市网“文明佛山”专题网站（http://wmfs.citygf.com），点击进入“创文论坛”专题栏目，按指引投稿。来稿必须在标题上加标签“‘缤纷暑期，文明最IN’拍客”。同时把参赛ID号及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往论坛ID“文明佛山”上发送私人短信。
（2）二是将作品发送到以下邮箱wmfs@citygf.com。标题注明“‘缤纷暑期，文明最IN’拍客”。来稿应写清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

（3）通过邮寄方式，把作品寄到如下地址：佛山市东平新城佛山新闻中心南门广佛都市网(邮编：528315)  新闻组收。

（4）通过佛山微博、新浪微博、文明佛山，每条记录加关键词“缤纷暑期，文明最IN”拍客。

5、奖励办法

一等奖2名，各奖价值5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二等奖5名，各奖价值3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三等奖10名，各奖价值2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优胜奖50名，各奖价值1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以上除发现金或奖品外，还颁发获奖证书。

6、评奖公布
评选结果将在广佛都市网、佛山日报、佛山市政府网、佛山市文明网等网站公布。获奖作品择优在以上网站媒体刊发。
（三）漫画大赛

1、参赛对象

全市在校中学生，包括初中生、高中生

2、作品要求

（1）作品主题要紧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文明社区”、“文明家庭”的主题。用手中的笔或电脑描绘你身边的文明人、文明事。可对照《佛山市民文明守则》、《市民“十不”行为规范》等进行创作。

（2）作品可以是手绘画、电脑制作flash、3D动画等。学生们围绕主题，发挥创意，自由创作作品，画面主题应积极向上，形式不限。

（3）每位学生限投5幅(组)作品以内，可用计算机进行创作、后期制作。

（4）每张(组)作品须附有作品名称、学生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

（5）特别说明：来稿不得抄袭，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并将通报给作者所在学校。每位参赛者作品投稿后即被视为已明确同意主办方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办公室拥有其作品的使用权，可以将该作品用于展览、展示、出版、广告、网站等方面，不再另付稿酬。

3、参赛时间

从2011年7月1日起，来稿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31日。

4、投稿须知

（1）一是登录广佛都市网“文明佛山”专题网站（http://wmfs.citygf.com），点击进入“创文论坛”专题栏目，按指引投稿。来稿必须在标题上加标签 [“缤纷暑期，文明最IN”漫画]。同时把参赛ID号及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往论坛ID“文明佛山”上发送私人短信。
（2）二是将作品发送到以下邮箱wmfs@citygf.com。标题注明“‘缤纷暑期，文明最IN’漫画”。来稿应写清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

（3）通过邮寄方式，把作品寄到如下地址：佛山市东平新城佛山新闻中心南门广佛都市网(邮编：528315)  新闻组收

（4）通过佛山微博、新浪微博、文明佛山，每条记录加关键词“缤纷暑期，文明最IN”漫画。

5、奖励办法

一等奖2名，各奖价值5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二等奖5名，各奖价值3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三等奖10名，各奖价值2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优胜奖50名，各奖价值100元的现金或奖品一份

以上除发现金或奖品外，还颁发获奖证书。

6、 评奖公布
评选结果将在广佛都市网、佛山日报、佛山市政府网、佛山市文明网等网站公布。获奖作品择优在以上网站媒体刊发。

三、说明

1、广佛都市网将通过网上专题对所有获奖作品进行展示；优秀作品推荐给《佛山日报》、《珠江青少年报》使用。

2、整个活动还增设以下三个奖：

（1）最佳组织奖1名，颁发证书及牌匾给积极组织发动学生参赛的教育局。

（2）基层最佳组织奖5名，颁发证书及牌匾给积极组织发动学生参赛的镇教办。

（3）学校最佳组织奖10名，颁发证书及牌匾给积极组织发动学生参赛的学校。
3、在活动不同阶段，由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办公室通过各大媒体发布活动消息。新闻稿由广佛都市网撰写。

4、各区教育局和市直学校要把活动内容传达到各中学学生。同时，各学校利用好校讯通平台做好活动信息的传达。
5、广佛都市网将在网站首页、教育频道、文明佛山专题网站发送活动消息。活动官方网站是“文明佛山网”(wmfs.citygf.com) ，在广佛都市网首页及文明佛山网首页（wmfs.citygf.com）提供活动专题入口。广佛都市网还将利用本网和新浪等合作网站，为活动开展论坛推广、博客推广、社区推广、在网民聚集的论坛、博客、微博、社区，制造气氛，引起学生及家长经常关注，并引起他们的关注、共鸣并参与的欲望。

6、广佛都市网7月1日前建好活动专题，包括活动介绍，投稿须知等。9月中下旬评选结束，将在活动专题里开设展示平台，展出优秀获奖作品，并将根据需要安排记者跟进活动报道。通过图片、文字甚至视频的形式报道活动进展。
广佛都市网联系人：温爱霞、闵莘，电话：28366887，28366888。
附件3：

“缤纷暑期，炫出文明”全市小学生
暑期“创文”活动方案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市创建办，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各区教育局
二、参与对象

全市小学生
三、活动时间

2011年7月1日—8月31日
四、活动内容

（一）寄语“文明佛山”短语短句征集评选活动
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学生、家长参与到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中来，发挥广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表达对文明佛山的深深祝福，书写对佛山文明的美好愿望。

稿件要求：以“文明佛山”为主题，创作短句短语进行投稿。内容可以是支持佛山创建文明城市的美好祝福；可以是反映学生在学校、在家庭、在社会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时的文明行为习惯；主题鲜明、感情真挚、语言优美。所有短语短句必须系作者原创，严禁抄袭他人。作品要注明学生或家长姓名、所在学校与班级或单位。
评奖方式：由组织方邀请专家就短语短句的主题、内容、文字等方面进行评审，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发放获奖证书；组织落实到位、参与面广、参与率高的学校将获优秀组织奖。

（二）征集“同创文明城市，共绘美好家园”美术作品活动

活动以“同创文明城市，共绘美好家园”为主题，以绘画、电脑作品等表现形式，描绘学生心目中的文明城市，表达学生对文明校园、文明城市、文明社会等美好生活的热爱以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童心和热情。

作品要求：参赛作品须为原作。主题鲜明，内容健康，富有意趣，构图完整，色彩和谐。可采用国画、水彩画、钢笔画、素描、版画、粘贴画、电脑绘画、卡通画等绘画种类、风格及使用不同材料表现，作品一律在标准A4纸上绘制，作品背后需注明作者姓名、所在学校、年级等信息。所有征集的作品将由市创建办统一制作成“同创文明城市，共绘美好家园”大型拼图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展示。

五、活动说明

1、以上两类作品一律由学生所在学校负责收集、整理，先送区教育局。禅城区教育局联系方式：林持平，82341125、13709663702，南海区教育局联系方式：张岚，86237335、13318313986，顺德区教育局联系方式：陈永刚，22830289、13923252816，高明区教育局联系方式：冯伟雄，88237782、13928506801，三水区教育局联系方式：邓国来，87733761、13809259632。

2、各区教育局汇总后填报《各区征集作品汇总表》（见附件），于9月25日前将作品原件、《汇总表》一并送市教育局创文办。各区报送的短语短句作品和绘画作品各不少于100份。联系人：林建娜，联系电话：83205003，电子邮箱：fsszk@126.com。
各区征集作品汇总表

填报单位：      区教育局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单位

	“文明佛山”短语短句征集
	
	
	

	
	
	
	

	
	
	
	

	
	
	
	

	
	
	
	

	
	
	
	

	
	
	
	

	
	
	
	

	“同创文明城市，共绘美好家园”绘画作品征集
	
	
	

	
	
	
	

	
	
	
	

	
	
	
	

	
	
	
	

	
	
	
	

	
	
	
	

	
	
	
	

	
	
	
	


请于9月25日前将此表连同作品一并报送市教育局创文办，联系人：林建娜，联系电话：83205003，电子邮箱：fsszk@126.com。 
附件4：

“缤纷暑期，村居送关怀”全市社区（村）
关爱学生活动方案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市创建办、市关工委
承办单位：各区创建办，各区关工委，各镇街

责任单位：各居委会、村委会

二、活动内容：

（一）社区（村）“文明课堂”活动

1、责任单位：各镇街，各居委会、村委会
2、活动对象：社区（村居）大中小学生
3、活动时间
从2011年7月10日至8月25日
4、活动要求
以社区居委会和行政村为单位，组织开展面向大中小学生的系列讲座。讲座要围绕“创文”主题，内容可包括国学经典讲座、文明礼仪知识培训（讲座）、课外兴趣培养与辅导、感恩教育等。要求各村居至少开展2场以上的讲座。组织辖区内的中小学生走进附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二）“大手牵小手，环保我先行”活动
1、责任单位：各镇街，各区关工委，各居委会、村委会

3、参与对象：全市中小学生

4、活动时间

2011年7月10日至8月25日。
5、活动要求

以居民小区为单位，由关工委“五老”人员，组织辖区内的中小学生在小区内开展环保与低碳生活的宣传教育与实践活动。具体方式为：一是倡导环保与低碳的生活理念，在小区内宣传环保与低碳生活小知识；二是由“五老”人员指导，实施“大手牵小手”行动，组织小学生在家庭做低碳生活小监督员，督促家庭成员养成低碳生活的良好习惯；三是发动小区内小学生，在“五老”人员陪同下，在小区内开展一次“让小区更美丽”小区卫生清洁活动。

（三）组织观看《佛山新跨越——佛山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型成就展》

1、责任单位：禅城区、南海区各街道办事处

2、参与对象：大中小学生

3、活动时间：2011年7月10日至7月31日

4、参观地点：岭南明珠体育馆中庭

5、活动要求：街道办发动社区居委会，利用暑期，安全有序地组织辖区内大中小学生前往岭南明珠体育馆参观展览，培育学生爱国爱乡情感。

三、说明

1、各区创建办要做好活动的动员、组织和协调指导工作。

2、市、区关工委应发挥“五老”人员在时间、空间和经验方面的优势，积极组织开展活动。

3、各镇街和村居在做好“文明课堂”工作的同时，要在人财物方面对关工委开展的活动予以必要的支持。

市关工委联系人：袁兆钊 83212480 13630064471

禅城区创建办联系人：陈婉琪 83035343 13425850671

南海区创建办联系人：吴慧仪 86223076 13802633361

顺德区创建办联系人：何小雷 22831937 18675753680

高明区创建办联系人：梁志成 88881922 18928521555

三水区创建办联系人：欧阳志贤 87710900 13709601235

主题词：暑期“创文”Δ  活动  通知
报送：省文明办

抄送：市文明委成员单位
佛山市文明办                       2011年6月27日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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